
饶平县 “ 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方案

根 据 《广东 省 “ 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方案》〔粵 府 函 〔2020〕 

7 0号）和 《潮州 市 “ 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方案》〔潮 府 函 〔2020〕 

143号）精神，为全力落细落实我县 “ 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各 

项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省下达我县的建设任务，积极助推复工复 

产，扩大有效投资、促进农村消费，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发展、打 

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特制订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）工作思路。

按 照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的总要求， 

坚持因地制宜，量力而行的原则，摸清底数、明确目标，优化管 

理、精准施政，聚焦砂土路改造，全 力 推 进 我 县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

建设发展，为 争 创 省 级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示范县打好坚实基础，为 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交通保障。

(二）建设任务。

实现全省消灭乡村道砂土路目标。省 下 达 我 县 2 0 2 0年砂土 

路改造里程 22(1 099公里，实现在省级农村公路数据管理平台中 

砂土路清零；全面打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浮滨镇茶叶产业核心 

基地通三级公路 21. 2 7公里；实现全县 200人以上自然村通硬化 

路 1. 7 4公里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为切实做好我县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建设攻坚工作，保证各项工



作有序进行，按时完成省下达的建设任务，县政府决定成立饶平 

县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建设攻坚工作领导小组。由副县长黄宝弟任组 

长，县政协副主席沈寒晖、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林益构任副组长； 

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发展改革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自 

然资源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应急管理局各一名领导及各镇镇长为成 

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，由林益构 

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办公室主要负责 “ 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 

任务实施的协调、指导等工作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根 据 《关 于 预 下 达 2020年 “ 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攻坚任务的 

通知》（粵交规划字〔2020)255号）精神，我县砂土路改造 220  ̂099 

公里，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三级公路 21 .2 7公里，200人以上 

自然村通硬化路 1 .7 4公里。

^一0 建设标准。

坚 持 “ 安全适用、经济自然 ” 原则，合理确定建设标准。充 

分利用老路路基宽度，综合利用老路砂石材料，宜宽则宽，宜窄 

则窄，尽量避免裁弯取直、征地拆迁和随意提高标准。交通标志、 

安全防护、绿化及其他附属设施应与公路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 

步施工、同步投入使用。勘察设计费、工程监理费、质量监督检 

测费等费用按规定纳入项目建设成本。

1 .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公路：改造采用三级公路标准，路 

基 宽 度 7.51X1，路 面 宽 度 6.5111。

之. 砂土路改造：乡村道砂土路改造原则上采用单车道四级公  

路标准，路 基 宽 度 4  51X1，路 面 宽 度 3.5111。用地困难路段结合线



型实施路面工程，要完善安防设施，保障行车安全。结合沿线地 

形合理设置错车道，满足错车通行。

3’ 通 村 （组 ）硬化路：通 200人以上自然村原则上采用单车 

道四级公路标准，路 基 宽 度 4  51X1，路 面 宽 度 3.5111。用地困难路  

段结合线形型实施路面工程，要完善安防设施，保障行车安全。 

结合沿线地形合理设置错车道，满足错车通行。

(二）资金来源。

1 .省级补助 : 根 据 粵 交 规 划 字 〔2020〕2 2 8号文精神 , 2020 

年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建设攻坚任务补助资金，省在涉农资金中安排。 

具体补助标准如下：

乡村道砂土路、通 200人以上自然村硬化路每公里补 

助 4 5万元。

( 之）通达现代农业产业园公路每公里补助 140万元。

之. 市级补助：根 据 潮 府 函 〔20201 143号文精神，在省补助 

资金的基础上，市对县攻坚任务给予补助。具体补助标准如下： 

乡村道砂土路、通 200人以上自然村硬化路每公里补 

助 5 万 元 〔省市补助合计每公里 5 0万元父

( 之）通达现代农业产业园公路每公里补助 2 0万 元 〔省市补 

助合计每公里 160万元

3’ 县级资金：县将多渠道统筹资金，加大财政资金、地债资 

金投入，计划安排砂土路补助每公里 5 万元，其佘由镇村自筹解 

决 。并鼓励通过拍卖、转让农村公路冠名权、路域资源开发权、 

“ 一事一议 ”、捐助、捐款等方式筹集资金；加强资金管理，控 

制工程造价，节约集约用好建设资金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


(三）进度安排。

按照省的工作部署，要 求 在 2020年 1 1 月底全面完成省下达  

我县的决胜攻坚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建设任务。结合我县实际，各项 

工作时间节点安排如下：

6 月底前与有关镇对接，实地校核项目库项目，并完成项目 

设计工作；9 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 50。、 1 1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  

任务。

(四）建设主体。

根 据 《广东省农村公路条例》规定，我县决胜攻坚“四好农 

村路 ” 建设任务的建设主体为各项目属地镇人民政府，负责项目 

的用地拆迁和青苗、附着物的补偿，并按相关程序组织实施项目 

建设。同时，还要负责提供通现代农业产业园公路的用地，做好 

拆迁和青苗、附着物的补偿等工作。

(五）建设管理。

1 .优化审批管理：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，进一步简化 

工程涉及设计、招标、财政投资审核程序。加快推进项目实施， 

除按规定必须进行招标或政府采购的项目外，项目造价不采用预  

审，采取建设完工结算审定方式，由建设单位送县财政部门审定。 

县交通运输部门将经省最终确认的攻坚项目，视同项目立项，报 

备县发改部门。项 目 建 设 采 取 “ 一路一案 ” 方式，前期设计工作 

统一由县交通部门委托有资质的设计部门进行设计后，移交各镇 

按相关程序进行组织建设。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和政  

府采购法规定，对一些项目按规定必须进行公开招标或政府采购 

招标的，由发改和财政部门分别进行核准招标或采购备案。



2’ 规范监督管理：根 据 《广东省农村公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

实施细则》，县交通运输部门充分发挥行业管理职能，加强技术 

指导，负责全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质量监督工作。各镇要成立 

农村公路建设质量监督管理机构，负责项目实施全过程的质量管  

理工作。同时，要充分发挥各村民监督作用，要组织项目所在地  

的参建干部及村民代表实行现场旁站管理，确保项目建设质量。

3’ 规范验收管理：根 据 《广东省农村建设工程竣（交 ）工验 

收办法》，通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重要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竣（交 ） 

工验收按照交通运输部印发的《公 路 工 程 竣 （交 ）工验收办法》 

执行。一般砂土路改造和通自然村公路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组织 

验收，必要时由县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并邀请公安、应急管理等相 

关部门参加。验收合格后按规定统计申报入库列入农村公路养护  

范围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

各镇要成立决胜攻坚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建设领导机构，由镇政 

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，加 强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工作的领导，加大组 

织、协调和督查力度，推进落实决胜攻坚 “ 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 

各项工作，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建设任务。

(二）强化部门协作。

县各有关单位要按照职责予以配合，积极结合乡村振兴规  

划，充分利用涉农资金和地方债券资金政策，做好协调配合，形 

成 “ 四好农村路 ” 建设合力，积极推进我县决胜攻坚“四好农村 

路 ” 建设任务的各项工作。



(三）强化主体责任。

落实项目属地主体责任，并按相关程序组织实施项目建设。 

镇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明确时间表、责任人， 

做到组织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，确保各项工作得到有效落  

实。

(四）强化行业督导。

县交通运输局要充分发挥行业职能，分解细化各镇建设任务  

清单，在做好各乡镇建设项目设计工作的基础上，加强对项目建  

设过程的技术支撑，以及项目交（竣）工验收工作的指导。同时， 

要规范建设质量监督和建设进度的督查工作，确保项目建设顺利 

进行，按时按质完成建设任务。

(五）强化舆论宣传。

各有关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，重点宣传我县决胜攻坚“四好 

农村路 ” 建设任务对推动脱贫攻坚、服务乡村振兴、促进经济社  

会发展等的重要意义，凝聚社会各界强大合力，形成社会各界关  

心支持、广大群众共同参与、相关部门合力推进的决胜攻坚“四 

好农村路 ” 建设任务的良好氛围。


